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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工会委员会议事规则 
 

为了完善大连理工大学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会委员会）

运行机制，提高议事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会法》（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和《中国工会章程》（中

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21 年 10 月 22 日通

过）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工会委员会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

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重大事项的决策，一般应当经

过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专业评估、合法合规性审查等程序，

由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第二条  工会委员会会议为大连理工大学工会的最高决策

机制，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工会主席召集并主持，工会委员

会委员参加。 

第三条  工会委员会会议主要任务： 

（一）传达学习落实上级工会和学校党委有关会议、文件

精神。 



（二）研究审议工会年度工作总结和计划。 

（三）审议通过工会年度财务预决算、大额资金使用、重

要项目安排等事项。 

（四）研究决定重大推荐、评选、表彰等有关事项。 

（五）讨论通过工会重要规章制度。 

（六）决议报请上级审批的重要事项。 

（七）研究其他需要工会委员会决定的重要工作。 

第四条  工会委员会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到会方

可召开。重大问题的决策实行表决制，视情况可采取口头、举

手、投票等方式进行。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委员半数为通过。 

第五条  会议决议事项应当形成会议纪要，并印发全体委

员。 

第六条  工会主席办公会议在工会委员会闭会期间，主持

学校工会日常工作。 

第七条  本议事规则由校工会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议事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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